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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7250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6 年 12 月 20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強盜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七二五０號

上　訴　人　甲○○

上列上訴人因強盜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

月二十八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五年度上訴字第六三九號，起訴案

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四年度偵字第一二五一八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

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

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

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

駁回。本件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稱：㈠、檢察官起訴之犯罪

事實為上訴人持自備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柺杖鎖，打破告訴

人江毅群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右後門車窗

竊盜，並未敘及上訴人有「為脫免逮捕，以其左手由下往上撥開

江毅群之右手，以此方式對江毅群施以強暴」之加重強盜犯行，

後者與已起訴部分亦無裁判上一罪關係，應非同一事實，原審未

予詳查，遽論上訴人係犯刑法第三百三十條之加重強盜罪，自有

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㈡、告訴人已證稱：「在我拉

被告的過程中，被告就突然掙脫我的手，就見狀立刻往外跑」、

「我想用左手從口袋拿出手機來打電話……就被被告掙脫逃出去

……但是我感覺被告不像是在打我」、「我沒有感受到他要攻擊

我」等語，依告訴人之證言，上訴人係利用告訴人拿手機不注意

之際掙脫，掙脫過程並未對告訴人施以暴力，即非屬刑法第三百

二十九條之「強暴」行為。原審竟以上訴人用左手撥告訴人之右

手，遽謂上訴人有強暴行為，但未說明如何不予採納告訴人上開

陳述之理由，自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㈢、上訴人已具狀陳明

自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六日起至醫院精神科就診，先後再於九十

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至同年二月三日、九十

三年十月十一日至同年十一月八日住院，依其診斷，係藥物誘發

之精神病障礙症。九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再至台中醫院就診，診

斷結果為憂鬱性疾患，藥物所致器質性妄想幻聽症候群，入睡或

維持睡眠之持續障礙。上訴人復因吸食安非他命，經法院裁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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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七月八日至同年八月五日執行觀察勒戒。上訴人於案發

時之辨識能力顯低於一般人，是否已達精神耗弱之程度，實有送

請鑑定之必要，原審竟以告訴人之證言據以認定上訴人於案發時

並無疾病發作，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

㈣、依學者見解，「為脫免逮捕乃指行為人於行竊時或搶奪時為

人所察覺，而欲將其逮捕時，竟施以強暴或脅迫行為加以抗拒而

得逃逸。」顯見為脫免逮捕之構成要件，為「欲將逮捕尚未逮捕

前」，本件上訴人已為告訴人逮捕，並在告訴人控制下，脫逃乃

竊盜後之另一行為，原審竟據以論處上訴人脫免逮捕之準強盜罪

，於法不合。㈤、上訴人於行竊前，原未攜帶任何兇器或犯案工

具，係因車門打不開，始於停車場尋找可以擊破車窗之物品，並

隨手撿起放置地上他人所有之柺杖鎖，該柺杖鎖並非上訴人攜帶

之行竊工具至明。乃原判決事實記載上訴人「使用」該柺杖鎖，

理由則論述上訴人坦承「攜帶」兇器竊取告訴人之零錢，事實理

由前後矛盾，於法有違。㈥、告訴人對上訴人如何掙脫，所述前

後不一，已有瑕疵，實際情形乃告訴人行至停車場出口時，揪住

上訴人衣領之手自然鬆懈，上訴人趁機逃跑，根本未以手掙脫，

原審未予究明，遽採告訴人之說詞為論罪之依據，採證顯然違法

等語。

惟查證據之取捨與其證明力之判斷，以及事實有無之認定，屬事

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並不違背經驗

法則及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背法令，而執為適法之第三

審上訴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攜帶

兇器竊盜，因脫免逮捕，當場施以強暴之加重準強盜犯行，係以

上訴人對其於原判決所載時、地攜帶扣案柺杖鎖竊取告訴人財物

得手之犯罪事實，已自白在卷，核與告訴人證述情節相符，並有

相片三張及和解書一份在卷，柺杖鎖一支扣案可證，該部分事實

，堪予認定。上訴人雖否認有加重準強盜犯行，或辯稱：雖有用

左手撥開告訴人右手逃跑，但沒有打告訴人；或辯稱：不確定到

底有無揮或推告訴人等語。辯護人亦以：告訴人於警詢、檢察事

務官詢問及審理時證述不一，且告訴人當時眼睛看著手機，應未

看到上訴人如何掙脫，是上訴人掙脫之際是否有用手反轉、撥開

告訴人手臂，即難認定；且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條之強暴行為，須

至使被害人不能抗拒始足當之，上訴人只是單純掙脫並未積極施

暴，非屬強暴行為等語。然因告訴人於第一審、原審已證稱發現

上訴人後，即將上訴人之衣服拉住，上訴人看到出口已經打開，

將手轉了一圈，由下到上，導致其手無法使力，而得以順利掙脫

逃逸甚詳，而上訴人聽聞告訴人關於其如何掙脫之證詞後，除對

遭告訴人拉往出口時，二人所站位置尚有爭執外，餘均表示：「

沒意見」等語，並稱：「我看證人在做別的事情空隙，我就用左

手撥開證人的右手往出口跑」等語，參酌告訴人於第一審、原審

猶強調上訴人不是故意要攻擊，感覺上訴人不像是在打伊等語，

足見告訴人有關上訴人以手撥開告訴人抓住其領口之右手，致告

訴人無法繼續施力而掙脫乙節，應與事實相符。至告訴人雖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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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稱上訴人用「右手」撥開抓住其領口之右手云云，與上訴人所

供係用左手撥開乙節未合，惟人之記憶有限，且上訴人係突然掙

脫，衡情告訴人當時情緒應相當緊張，本難期就整個過程均有清

晰完整之記憶，告訴人於第一審亦證稱不記得上訴人用哪隻手等

語，是告訴人上述應為記憶錯誤。且縱或告訴人就細節部分有所

述不一情形，亦難逕謂其證詞全部均不可採。是本件上訴人確用

其左手由下往上之方式，撥開告訴人抓其領口之右手，堪予認定

。另告訴人固證稱：上訴人要掙脫時，伊眼睛在看手機等語，然

因當時告訴人與上訴人距離甚近，且二人係處於「敵對」狀態，

縱告訴人分心拿手機，衡情眼睛餘光亦會對上訴人相當警戒，且

人體眼球轉動速度遠比肢體快，雖告訴人因一時分心遭上訴人掙

脫，亦難即認告訴人就上訴人如何掙脫之動作全然未見。又刑法

以第三百二十九條準強盜罪施強制之目的，既在防護贓物、脫免

逮捕或湮滅罪證，且在時間、空間皆與其所犯之竊盜罪或搶奪罪

有密切之關連，雖其強暴、脅迫行之在後，然性質上與強盜之情

節相當，允宜準用強盜之例，從嚴論科，此本條之所由設。而強

盜罪中之強暴、脅迫行為，係發自使被害人轉移其財物持有狀態

之奪取財物目的，與準強盜之強暴、脅迫行為，乃出於行為人自

保之目的，兩者強暴、脅迫行為之本質既有所不同，自難謂準強

盜罪之強暴、脅迫行為，應與強盜罪之強暴、脅迫行為，為相同

之評價。故準強盜罪只須行為人主觀上本乎防護贓物、脫免逮捕

或湮滅罪證之目的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行為，即足充之，至於

具體之客觀外在情形如何，是否生傷害結果或至使不能抗拒，則

非所問。上訴人已供承：「後來我應該有利用被害人不注意的時

候撥開被害人抓住我（按原判決誤載為你）的手，被害人抓我抓

的很緊，我主要是要掙脫他抓住我領子的手，因為他抓的很緊…

…掙脫的瞬間我聽到我領子被撕破的聲音……。」等語，在告訴

人緊抓上訴人領口時，上訴人猶能以上開方式掙脫，足見其撥動

的行為應有相當力道，縱使未造成告訴人受傷，仍屬刑法第三百

二十九條準強盜罪之「強暴」行為。辯護人辯稱刑法第三百二十

九條之強暴行為，須至使被害人不能抗拒，始足當之云云，尚非

可採。至上訴人竊得之金額，參諸卷附和解書所載內容，應認為

係七十元。辯護人雖又辯稱上訴人有藥物誘發性精神病障礙症，

足認其辨識能力顯低於一般人，本件其精神應屬精神耗弱，請求

送鑑定，並提出診斷證明書為證，惟患有精神疾病者，並非時時

處於精神失常狀態，亦有發作時方有病徵，衡諸上訴人竊盜犯行

敗露，遭人捕獲後，能趁逮捕之人不注意之際脫逃，其觀察力及

反應，顯與一般正常之人無異，且告訴人於原審亦證稱：「被告

當時精神狀況很正常，他有求我，說是台北來的，在求饒，後來

被其他人識破，他才承認他住我樓上」等語，足認上訴人之疾病

於案發時，並無發作，且不影響其精神狀態，上開所辯尚不可採

，其聲請送鑑定，亦無必要。至於告訴人稱沒感受到上訴人在攻

擊等語，僅為其個人感覺，上訴人行為之評價已如前述，尚不能

以告訴人之感覺據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又因刑法第三百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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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

其加重條件，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

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

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

之意圖為必要。扣案柺杖鎖為金屬製品，甚堅硬，客觀上具有危

險性，足以對人之身體、生命、安全構成威脅，應屬兇器無疑等

證據，予以綜合判斷，認上訴人犯行明確，應成立刑法第三百二

十九條準強盜罪，而有同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攜

帶兇器情形，應依同法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加重強盜罪論處。公

訴意旨雖認上訴人所犯為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加重竊盜罪，惟上

訴人攜帶兇器竊盜後，為脫免逮捕而當場對告訴人施以強暴而犯

加重強盜罪部分，與公訴人起訴部分有實質上一罪之關係，自得

一併審酌，且公訴人起訴之法條尚有未洽，因上訴人加重強盜事

實，與起訴之基本犯罪事實相同，自得依法變更起訴法條。並以

第一審判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

條、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條、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考量上訴人犯罪所得甚少，且施強暴

之方式，並未對告訴人造成重大危害，其犯罪情節尚屬輕微，事

後亦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賠償損失，其犯行不無情輕法重之

虞，爰依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減輕其刑。另審酌上訴人犯罪之一

切情狀，於法定刑內量處其刑。復說明扣案柺杖鎖一支，原係遭

人棄置之無主物，經上訴人占有，取得所有權，其後並持之供犯

罪所用，爰依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宣告沒收之，認

事用法均無違誤，因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所

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

，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此部分並無違背法令情形。次查，上訴

人於偵查中已坦承係拿柺杖鎖打破車窗玻璃等語（偵查卷第二十

四頁），顯見其確有攜帶及使用柺杖鎖行竊情事，原判決事實記

載上訴人「使用」柺杖鎖打破車窗玻璃行竊，與法條規定之文字

固非完全相同，但意義並無二致，即原判決理由乙、一、（一）

、二、亦詳予論斷說明上訴人係「攜帶」兇器為之，此項記載之

瑕疵自不影響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於第一審已供承：「我當時

是跟告訴人求情，我見求情沒有用，我當時才決定要逃跑」等語

（第一審卷第三一頁），原判決參酌告訴人之證言及上訴人反應

，論斷案發時上訴人並無疾病發作，且說明不予送鑑定之理由，

自無違反證據法則或應予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可言。又

告訴人抓住上訴人之衣領，原欲扭送至停車場入口請求友人支援

，原判決理由乙、一、（二）已載述甚詳，足見案發之際，告訴

人正欲逮捕上訴人中，且仍在行竊之地點，惟其逮捕行為並未完

成，上訴人即當場施以強暴達到逃逸之目的，自仍與準強盜罪之

構成要件相當。上訴意旨以上訴人脫逃乃另一行為，自有誤會。

況原判決事實已認定「江毅群用左手自口袋內拿出行動電話欲撥

打給友人協助時，詎甲○○為脫免逮捕，竟以其左手由下往上撥

開江毅群之右手，以此方式對江毅群施以強暴，造成江毅群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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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抓住甲○○上衣領口之右手，甲○○遂得掙脫且逃離。」理由

乙、一、（二）亦引用告訴人之證言：「被告繞過我的手臂的時

候有接觸到我的手，由下到上，導致我的手沒有辦法使力」、「

被告用手由下往上，撥開我抓住他領口的手，因為他的手撥的動

作，讓我的右手無法繼續施力」，理由乙、一、（四）則引用上

訴人供陳：「被害人抓我抓的很緊，我主要是要掙脫他抓住我領

子的手……掙脫的瞬間我聽到我領子被撕破的聲音，所以被害人

真的抓的很緊」等語，顯見原判決亦認定上訴人以手撥施以強暴

之動作，已達於使告訴人難以抗拒之程度，否則上訴人當無導致

告訴人之手無法使力並順利逃逸之可能。司法院釋字第六三０號

解釋雖謂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條「擬制為強盜罪之強暴、脅迫構成

要件行為，乃指達於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者而言」，自無礙原判

決之認定。其餘上訴意旨均僅就原審取捨證據論斷事實之職權行

使，暨原審已調查說明之事項，漫加指摘有採證違法及調查未盡

等違法云云，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

適合。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六　年　 十二 　月   二十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董　明　霈

                                法官  林　茂　雄

                                法官  張　祺　祥

                                法官  呂　永　福

                                法官  宋　　　祺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六　年　 十二 　月  二十六  日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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